
集團安全表現 – 僱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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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用以記錄和報告意外統計數字的規則符合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記錄及通報職業事故和疾病行為的守則。

2. 自 2021年起，「總損失日數」指工傷及與工作相關的健康損害出現的日子之後的總曆日數目（無論是否連續），而 2021年前則計算工作日而非曆日。2021年之前的數據為根據以
往準則報告的「總損失日數」數據。


